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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置公司办公用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使用自筹资金购买

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7号“华鑫商务中心”第5层和第6层房产，建筑面积合

计3,766.47平方米（具体面积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16,000

万元（具体总价款以最终签署的购房合同为准）。该房产将作为公司研发办公中

心。 

2、本次交易对方为上海华田置业有限公司，交易对方与公司无任何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购置公司办公用房的议案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购

买房产过程中的合同签订、款项支付、税费缴纳等具体事宜，董事会授权公司董

事长杨小奇先生全权办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

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尚需提

交公司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上海华田置业有限公司 

2、注册号：9131010457079261X5 

3、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住所：上海市徐汇区田林路 142号 G楼 501室 

5、法定代表人：李求华 

6、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7、成立日期：2011 年 3 月 21 日 

8、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建筑工程的施工，房地产咨询（不得从事经

纪），物业管理，室内装潢，建筑装潢材料的销售。 

    9、交易对方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份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华鑫商务中心”第 5 层和第 6

层的房产，基本情况如下： 

1、房屋坐落：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17 号“华鑫商务中心” 

2、合计建筑面积：3,766.47m
2（具体面积以产权登记面积为准） 

3、用地性质：办公 

4、房屋建设状况及合法手续：现房；四证齐全 

5、购房总价款：不超过人民币 16,000 万元（具体总价款以最终签署的购房

合同为准） 

6、定价依据：本次交易定价以上海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为参考，由交易双方

协商后确定 

7、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8、进展情况：目前，购房意向书尚未签订 

9、该房产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资产的重大

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冻结、查封等司法措施 

四、本次购置房产的其他安排 

1、本次购置房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2、本次购置房产不构成关联交易，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五、购买办公用房的背景及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公司员工工位紧张，现有经营办公场地已不能满足人员增长需求，购置

办公房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华鑫商务中心位于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科研氛

围良好，交通便利，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形象和影响力。公司一直以来采用租赁

的方式使用办公用地，该项目的购入将纳入企业固定资产，这对进一步改善公司

资产结构、增强抗风险能力、保持长期稳定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公司本次购买办公用房产是基于改善公司办公场所，满足日常办公需求，并

非用于经营投资性房地产业务或其他高风险业务的投资。 

 

六、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自筹资金购置办公用房是基于满足公司数量不

断增加的研发人员对于办公场所的需求，有助于提高公司形象，更好地建设公司

研发中心和提高公司研发实力，并非用于经营投资性房地产业务或其他高风险业

务的投资。本次交易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的内容客观、公允，该事

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使用自筹资金购置办公用

房。 

 

七、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富瀚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 年 4 月 20 日 




